
意见与建议

企业应重视对其他

业务的核算

赵卫伟

其他业务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相对于基本业务

（或主营业务）发生的收支业务，包括原材料销售 、包

装物出租和出售、技术转让、出租固定资产和对外提

供附营劳务等，是企业经营利润的组成部分，一般占

企业营业利润的比重较小，核算比较简单。由于目前

企业发展多种经营，其他业务所占的份额逐渐增加，

在某些企业甚至已超过主营业务的地位。但一些企

业对其他业务的会计核算却极不规范，收入不入帐，

成本不结转，偷逃税款，隐瞒利润。同时，其他业务收

支因监管不力，核算不严，容易形成企业的 “小金

库”，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。因

此，从反腐倡廉、强化管理的意义上讲，也必须高度

重视对企业其他业务收支的核算。首先，要设置帐户

单独核算，企业发生的其他业务收支，应分别在“其

他业务收入”和“其他业务支出”帐户中核算，并且按

其他业务的种类设置明细帐进行明细核算；其次，依

照税法规定计算缴纳税金，如企业转让技术等无形

资产以及对外提供的运输劳务等，要计算缴纳营业

税，对外提供加工、修理修配劳务和销售原材料等要

计算缴纳增值税，严防偷逃税款；第三，在财务报表

中，要设附表明确反映收入、成本费用、税金以及损

益等指标，便于报表的使用人全面了解企业的经营

情况，有效进行监督管理和分析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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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与建议
企事业单位的电话

宜作“固定资产”入帐

韩 正

企事业单位新装一部电话需花费 5 000 元上下，

其中一台普通电话机的价格一般为几百元，其余是

电讯部门收取的电话初装费、线路察勘费、工料费

等。目前，有不少单位将电话机作低值易耗品入帐，

电话初装费等作为期间费用记入当期损益。笔者认

为这样处理不太恰当。

企业会计准则第二十条规定：“会计核算应当合

理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，凡支出的效益仅

与本会计年度相关的，应当作为收益性支出。凡支出

的效益与几个会计年度相关的，应当作为资本性支

出。”电话初装费等实质是购买电话线路使用权的支

出，其效益往往将在企业经营的整个寿命期间发挥

作用，显然属于资本性支出，而不应该作为收益性支

出计入期间费用。其次，将安装电话的有关费用计入

期间费用后，电话户头作为企业的一项资产就会脱

离会计核算的监督。尤其是在目前企事业单位为一

些工作人员家里安装工作电 话越来越普遍的情况

下，容易造成企业资产的流失。另外，资本性支出计

入管理费用，也使当期成本费用有失公允，这在规模

较小的企业中尤为明显 。

将电话机及其安装费用作为“固定资产”核算的

理由是：按现行会计制度要求，固定资产应当按取得

时的实际成本记帐，实际成本应当包括使固定资产

达到可使用状态所必须支付的一切合理的 、 必要的

支出。一部电话机购来当然不能直接使用，要使电话

机达到“可使用状态”就必须向电讯部门交纳电话初

装费等费用。也就是说，购置电话的实际成本应当包

括电话初装费、线路察勘费、工料费等全部费用。从

这一角度看，购置电话的实际成本无疑超过了 2 000

元这一固定资产的价值标准低限，且同时具备了实

物形态和 长期使用等固定资产的主要特征，那么将

电话作固定资产入帐也就顺理成章了。实际工作中，

确有许多企事业单位将电话作为固定资产核算，既

简单，又使这部分资产得到了有效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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